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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分解分析

李玉敏，张友国

摘　要：采用ＬＭＤＩ方法对３０个省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碳排放变化进行空间分解分析。结果发现，研究

期间内全国碳排放量增长近２倍，其中工业部门增量占比最高，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

饮业占比快速上升。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是推动碳排放量增长的主导力量。２００６年之后，能源强度尤其是工

业能源强度的持续下降极大地抑制了全国碳排放。由于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较快，全国经济的省区

分布结构变化使得碳排放有所增加。随着工业部门产值份额的下降，产业结构变化促进了碳减排。此外，能

源结构也导致碳排放略有上升。本文认为，进一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是未来控

制碳排放的重点，同时不同省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落实碳减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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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具有重要作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
中国表示计划２０３０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２０％左右。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国政府发布并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秘书处的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展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

２０３０年的低碳发展蓝图，其中表明中国将推动经济低碳转型，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大幅提高经济效
益，到２０３０年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同时，全社会新增节能投资、
新增低碳能源投资到２０３０年将突破４１万亿，产业规模将达到２３万亿，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将超过

１６％。这些行动声明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制定全国及各省区碳排放政策，落实碳减排任务的重要推动
力量。然而，中国各个地区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有必要在把握中国碳排放的历史特征、省区特征、行业特征的基础上，从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考虑
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碳排放政策，从而促进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并实现上述有关碳减排的国际承诺。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增长迅速。现有研究中多数都是采用分解方法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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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各类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度，可根据研究方法将这些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指数分解方法
和年度数据展开的研究。例如，孙建卫等［１］采用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数分解方法对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中国的
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解，认为技术进步是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导因素，工业
部门是碳减排的关键。蒋金荷［２］采用ＬＭＤＩ法定量分析了中国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
素和贡献率。另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的研究。例如张友国［３］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方式
的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１９８７—２００７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ＧＤＰ碳排
放强度下降了６６．０２％。此外，还有少数研究采用计量模型来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例如，林伯
强等［４］认为中国应当把控制城市化速度和将城市化进程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机会，通过降低能源强
度和改善能源结构实现低碳转型。
除了国家层面的碳排放分析外，从区域研究中国碳排放的文献也日益增加。岳超等［５］利用

Ｔｈｅｉｌ系数分析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中国省区碳强度差异变化，并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表明能源资源禀
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省区碳强度的决定因素。王锋等［６］采用ＬＭＤＩ方法测算了３０个省
区对全国碳强度下降的贡献。曾贤刚等［７］对各省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碳排放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
陈诗一［８］构建了低碳转型进程的动态评估指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各省级地区的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进
行评估和预测。还有众多学者［９］［１０］［１１］［１２］对区域间的碳排放效率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还有
学者［１３］对碳排放的空间转移进行了分析。
从产业的角度看，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各细分产业的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不断出现。钱

明霞等［１４］基于投入产出技术，采用碳平均传播长度指标 （ＡＰＬ）指标测算产业部门之间的碳距离，
衡量了产业部门之间的碳波及效应。赵荣钦等［１５］采用２００７年的数据对各省区不同产业空间碳排放
强度和碳足迹进行了对比分析。朱永彬等［１６］通过构建分部门跨期优化模型，对消费偏好导向下的
产业结构优化方向及碳排放趋势进行了模拟研究。涂正革［１７］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
解分析了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多从单一角度分析中国的碳排放，很少有文献将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有机

结合起来对中国的碳排放进行综合分析，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碳排
放的空间分解模型，利用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３０个省区六大产业的能源消耗数据，对中国的碳排放进
行空间因素分解实证分析，并讨论了结果的政策含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全国碳排放的核算模型
碳排放量的核算是分析和研究碳排放的基础，不同核算方法的核算结果有一定的差别。化石能源

燃烧是产生ＣＯ２的最主要来源。《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介绍了不同种类化石能源燃
烧的碳排放系数和核算方法，本研究主要借鉴其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碳排放量进行核算。
第ｉ省区ｊ行业第ｋ种能源的ＣＯ２ 的排放量可以用下式计算：

ＣＯ２（ｉｊｋ）＝Ｅ１ｉｊｋ＊ＡＥＦｋ，其中ＡＥＦｋ ＝ＮＶＣｋ＊ＥＦｋ
其中，Ｅ１ｉｊｋ表示ｉ省区ｊ行业（或生活消费）第ｋ种能源的实物消耗量，ＡＥＦｋ 表示本文中所计算的

第ｋ种能源的ＣＯ２ 排放系数，其值等于平均低位发热量（ＮＶＣｋ）与ＩＰＣＣ公布的缺省值（ＥＦｋ）的乘积。
由此，省区、行业、全国的碳排放量①可以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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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的碳排放量均指ＣＯ２ 排放量。



ＣＯ２（ｉ）＝∑ｊ∑ｋ
（ＣＯ２（ｉｊｋ））；ＣＯ２（ｊ）＝∑ｉ∑ｋ

（ＣＯ２（ｉｊｋ））；ＣＯ２ ＝∑ｉ∑ｊ∑ｋ
（ＣＯ２（ｉｊｋ））

（二）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由Ａｎｇ［１８］［１９］［２０］提出的对数平均Ｄｉｖｉｓｉａ指数结构分解模型 （简写ＬＭＤＩ）因为没有不能解释的

残值而且计算公式统一简便，被广泛应用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研究。本文采用该方法对碳排量进
行加法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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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Ｅ２ｉｊｋ＝Ｅ
１
ｉｊｋ＊ＳＣＣｋ，即ｉ省ｊ行业第ｋ种能源消耗量等于ｉ省ｊ行业第ｋ种能源实物消耗

量乘以该能源品种的折标准煤系数；ｉ表示省区；ｊ表示行业；ｋ表示能源品种；Ｑ表示产值；Ｓｉ
表示省区结构，等于ｉ省区在特定年份的总产值占当年全国总产值的比重；Ｐｉｊ表示产业结构，等于
ｉ省区内ｊ行业在特定年份的产值占ｉ省当年总产值的比重；Ｉｉｊ表示能源强度，等于ｉ省ｊ行业的能
源消耗总量与ｉ省ｊ行业的产值之比；Ｅｉｊ表示ｉ省ｊ行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其值等于ｉ省ｊ行业ｋ
种能源消耗量之和。Ｍｉｊｋ表示能源结构，等于ｉ省ｊ行业第ｋ种能源消耗量占ｉ省ｊ行业能源消耗总
量的比重。Ｕｉｊｋ表示碳系数，等于ｉ省ｊ行业第ｋ种能源的碳排放量与ｉ省ｊ行业第ｋ种能源的实物
消耗量之比。
根据ＬＭＤＩ方法，ＣＯ２ 的变化量可以分解为：ΔＣａｃｔ、ΔＣｓｔｒ、ΔＣｐｓｔ、ΔＣｉｎｔ、ΔＣｍｉｘ、ΔＣｅｍｆ。其

中，ΔＣａｃｔ表示全国生产总值影响因子，ΔＣｓｔｒ表示省区产值结构影响因子，ΔＣｐｓｔ表示产业结构变化
影响因子，ΔＣｉｎｔ表示能源强度变化影响因子，ΔＣｍｉｘ表示能源结构变化影响因子，ΔＣｅｍｆ表示碳系数
变化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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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ΔＣｅｍｆ ＝０
对碳排放量进行结构分解时，参考以往研究，我们假定每种能源使用的碳系数Ｕｉｊｋ是一个固定

值，即该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变化没有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前五种因素的影响。全国生产总值的
变化带来的碳排放量的增加我们称之为规模效应。生产活动是碳排放的重要基础和来源，生产过程
所伴随的大量能源消耗是碳排放最重要的来源，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碳排放增加的直接因素，因此规
模效应是我们衡量碳排放的基础。省区产值结构衡量省区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的变化引起的碳
排放的变化，省区总产值占比提高，其对全国碳排放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增强，省区总产值占比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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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其能够对全国碳减排作出贡献。通过比较省区产值占比变化与省区对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能
够客观合理地反映省区碳减排贡献大小。产业结构代表各省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由
于工业是能源强度最高的产业部门，第三产业能源强度相对很低，因此工业占比的下降、第三产业
占比的提升能够促进碳减排。能源强度变化代表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不同的技术水平可能会导
致在生产同样的一单位产值的情况下，消耗的能源量不同，从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同，因此提高技
术水平、降低能源强度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由于不同能源品种其碳排放系数不同，能
源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碳排放量。综上所述，省区产值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能源强度变化、
能源结构变化是我们分析碳排放在不同省区、不同产业来源的变化及使用效率的重要渠道，对这些
因子的分析有利于找到碳减排的突破口，是制定碳排放政策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上述方法也可用
于分析省际和产业层面的碳排放变化。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中，能源消耗量包含能源终端消费量和能源转换消费量。首先根据历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公布的３０个省区①的 《地区能源平衡表》得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省分行业的能源终端消耗实物
量，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业、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及生活消费的８种能源的能耗实物量，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
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由于缺失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 《宁夏能源平衡表》、２００２年的 《海南能
源平衡表》，我们采用均值插补法补齐缺失数据。除能源终端消耗之外，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也会产
生大量的碳排放，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估计全国碳排放量，本研究把火力发电和发热消耗的能源数
据核算到工业部门里。而其他的能源转换部门 （如洗选煤、炼焦、炼油、制气、天然气液化、煤制
品加工、回收能等）主要是物理转换过程，理论上假定不产生ＣＯ２，忽略不计。对于能源消耗的
“０”值数据，本研究均用 “１Ｅ－５０”这一极小值进行代替［２１］［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３０个省区的六大产业的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并采用

ＧＤＰ指数缩减法，将各省的产业产值数据换算成２０００年价格。８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以及平均
低位发热量数据来自 《２０１３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全国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分析
伴随着ＧＤＰ的增长，全国碳排放总量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２．３６亿吨增长至２０１２年的９６．３７亿吨，

增长量接近２倍，年均增长率１６．４９％。分产业来看，各产业排放量占比基本稳定，工业占比各年
均保持在８０％以上，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是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排放量
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１７亿吨增长至２０１２年的６３．０６亿吨，占总排放量的比重由４．６９％上升至６．５４％。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碳排放量增长较快，碳排放量由０．３６亿吨增长至１．８１亿吨，年均增长率

３３．０％，占比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３％增长至１．８８％。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碳排放
量由２０００年的０．８６亿吨，增长至２０１２的１．４２亿吨，增加排放量５　５３０万吨。但从占比的角度看，
第一产业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０年占比２．６７％，２０１２年降至１．４７％。其他
非物质生产部门与第一产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碳排放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６３亿吨增长至２０１２年
的１．６６亿吨，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９４％下降至１．７２％。在各产业中，建筑业碳排量最小，碳排放
量由２０００年的２　９３４万吨上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６　４４６万吨，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９１％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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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



０．６７％。生活消费碳排放量相对增长较慢，碳排放量占比大幅下滑，２０００年碳排放量２．２９亿吨，

占比７．０８％，２０１２年碳排放量４．０４亿吨，占比降至４．１９％。综合来看，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碳
排放量快速增长，工业占比最高，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占比快速上升，

而第一产业、建筑业、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碳排放占比有所下降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全国碳排放总量 （１０４ｔｃ）

年份 合计
农、林、牧、
渔、水利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和

仓储邮政业

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业

非物质

生产部门①
生活消费

２０００　 ３２３　５６０　 ８　６４４　 ２６３　９６２　２　９３４　 １５　１６８　 ３　６４９　 ６　２９２　 ２２　９１１
２００１　 ３４１　３９６　 ９　０４０　 ２７９　０８９　３　１４７　 １７　６３８　 ３　７９０　 ５　７８３　 ２２　９０９
２００２　 ３７１　１０９　 ９　２７４　 ３０６　５１１　３　３８２　 １９　５３１　 ４　１０５　 ６　１７７　 ２２　１２９
２００３　 ４２５　２６３　 ８　５７１　 ３５６　０８２　３　００５　 ２３　１１６　 ４　４５９　 ５　４５９　 ２４　５７０
２００４　 ４８４　９５３　 ９　０５０　 ４０８　２８２　３　１３４　 ２６　５７５　 ５　５１１　 ６　４４６　 ２５　９５４
２００５　 ５７４　９９９　 １１　７９３　 ４８０　４２１　３　６７４　 ３５　５７２　 ７　７６０　 ６　７４９　 ２９　０３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６　８９１　 １２　０４２　 ５２８　０５７　３　９９７　 ３９　２４６　 ８　３５６　 ６　８１８　 ２８　３７５
２００７　 ６９７　３７３　 １２　０５１　 ５９２　７５７　４　１７０　 ４３　７２０　 ８　９０５　 ７　６８９　 ２８　０８１
２００８　 ７３８　２６４　 １１　７２６　 ６２２　７５１　５　１７６　 ４７　８７９　 １１　４２７　 １０　７６１　 ２８　５４５
２００９　 ７７４　４０５　 １１　５５８　 ６５１　０８４　５　１２８　 ５０　７９７　 １３　４３２　 １２　１１２　 ３０　２９３
２０１０　 ８４２　２８０　 １２　１５１　 ７０６　１１９　６　０８１　 ５５　２２３　 １４　５１３　 １２　７１５　 ３５　４７９
２０１１　 ９３８　１４４　 １３　１００　 ７９０　５５９　６　２５８　 ５９　８３８　 １５　９４６　 １３　５６２　 ３８　８８１
２０１２　 ９６３　６７５　 １４　１７５　 ８０４　８８７　６　４４６　 ６３　０５８　 １８　０９７　 １６　６０３　 ４０　４０９

（二）碳排放量的空间因素分解分析

１．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全国生产总值规模效应是拉动碳排放量上升的最主要驱动
因素。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全国的生产总值从９．７万亿增长至３２．４万亿 （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近３
倍。２００１年规模效应带来的碳排放增加量为３．０２亿吨，远超过实际碳排放增量１．７８亿吨。２０１２
年，由规模效应带来的碳排放增量上升至９．２７亿吨，相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２．０７，而实际碳排放增量由

１．７８亿吨上升至２．５５亿吨，仅增长０．４３倍 （如表２所示）。这表明研究期间内，全国产值规模的
迅速扩大是推动碳排放量增长的主导力量，若其他条件不变，仅是产值规模变化，理论上碳排放量
将远远高于实际观测水平。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碳排放量变化的结构分解 （１０４ｔｃ）

阶段
合计
（ΔＣＯ２）

规模效应
（ΔＣａｃｔ）

省区结构
（ΔＣｓｔｒ）

产业结构
（ΔＣｐｓｔ）

能源强度
（ΔＣｉｎｔ）

能源结构
（ΔＣｍｉｘ）

００－０１　 １７　８３５．９４　 ３０　１８３．０２ －２０２．９８ －４　７８１．８３ －７　０３０．９６ －３３１．３１
０１－０２　 ２９　７１３．０８　 ３６　４４２．２０ －２８１．４１ －５９３．７０ －５　８５７．９９　 ３．９９
０２－０３　 ５４　１５４．０８　 ４４　８７５．５８ －３１１．９７　 ６　８５１．８７　 １　９０８．７２　 ８２９．８９
０３－０４　 ５９　６９０．２９　 ５７　５６２．６３　 １７９．８６　 １０　０６７．２５ －８　６１２．０５　 ４９２．５９
０４－０５　 ９０　０４６．１４　 ６５　０７１．４１　 １　３５４．４８ －９　９２４．２８　 ３２　０１２．１４　 １　５３２．３９
０５－０６　 ５１　８９１．９６　 ７７　２３９．６９　 １２９．２３　 １２　２９８．０１ －３６　６１０．０４ －１　１６４．９１
０６－０７　 ７０　４８１．７４　 ８９　６６７．０６　 ４２７．９７　 ３　１３７．７６ －２３　４６８．８２　 ７１７．７７
０７－０８　 ４０　８９１．０７　 ７８　４５４．６１　 １　９３７．２０　 ８　９９１．５５ －５０　７６６．４７　 ２　２７４．１９
０８－０９　 ３６　１４１．１１　 ８５　８６３．７３ －１９７．７４ －３９　７６８．２０ －８　７７４．１９ －９８２．４８
０９－１０　 ６７　８７５．４０　 ９９　４２２．９５　 １　１３１．４７　 １４　５７１．８３ －４６　８７７．９８ －３７２．８７
１０－１１　 ９５　８６４．０１　 ９８　８４７．７４　 ３　６３０．５３ －３５３．３４ －７　４４５．０７　 １　１８４．１５
１１－１２　 ２５　５３０．０９　 ９２　７０９．９２　 ３　０４０．１７ －２３　４５８．０２ －４５　２４８．６８ －１　５１３．２９
００－１２　 ６４０　１１４．９１　 ８５６　３４０．５４　 １０　８３６．８１ －２２　９６１．１０ －２０６　７７１．３９　 ２　６７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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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指除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以外的第三产业。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碳排放量变化的结构分解走势 （１０４ｔｃ）
说明：“００－０１”表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其他缩写依次类推。纵轴表示对应时间段

由不同影响因子带来的碳排放变化量。

　　说明：“００－０１”表示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１年，其他缩写依次类推。能源强度是影响全国碳排放增量变化趋势的

重要因素，它有效地抑制了经济总量带来的碳排放增长。从图１可以看出，全国ＣＯ２ 排放增量的
变化趋势与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２００５年前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小，甚至个别年份导致碳排放增加；２００６年起，能源强度变化的
影响力较大且一直有助于降低全国碳排放量。同时可以看到，２００６年也是实际碳排放量低于生产
规模效应对碳排放量的拉升量的转折点。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实际的碳排放量基本高于生产的扩大带来
的规模效应对碳排量的拉升，而２００６年之后，由于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大大超过了规模
效应对碳排放的拉升，实际的碳排量增加降低至规模效应的拉升量之下。这表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２年
能源强度的降低极大地抑制了全国碳排量的增加，对碳减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表３可以看出，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值占比 （万吨标准煤／亿元，％）

合计
农、林、牧、
渔、水利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和

仓储邮政业

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业
非物质生产部门

年份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能源

强度

产值

占比

２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００　 ０．２４　 ０．１５　 ２．４５　 ０．４１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９４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２０
２００１　 １．２０　 １．００　 ０．２４　 ０．１５　 ２．３９　 ０．４０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９６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１８　 １．００　 ０．２４　 ０．１４　 ２．３５　 ０．４０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９７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１
２００３　 １．２０　 １．００　 ０．３６　 ０．１３　 ２．３０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０７　 １．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２１
２００４　 １．２１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１３　 ２．２８　 ０．４３　 ０．１２　 ０．０７　 １．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２０
２００５　 １．２６　 １．００　 ０．２４　 ０．１２　 ２．３７　 ０．４３　 ０．１６　 ０．０６　 １．７２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２３
２００６　 １．２１　 １．００　 ０．２４　 ０．１１　 ２．２３　 ０．４４　 ０．１６　 ０．０６　 １．６５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２３
２００７　 １．１７　 １．００　 ０．２２　 ０．１１　 ２．１６　 ０．４５　 ０．１５　 ０．０５　 １．６８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２４
２００８　 １．１２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２．００　 ０．４６　 ０．１７　 ０．０５　 １．７１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２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１８　 ０．１０　 １．９７　 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０６　 １．６９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２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９　 １．８４　 ０．４４　 ０．１４　 ０．０６　 １．６７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２４
２０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９　 １．８３　 ０．４５　 ０．１３　 ０．０６　 １．６７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２４
２０１２　 ０．９３　 １．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９　 １．７３　 ０．４４　 ０．１２　 ０．０６　 １．４７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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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全国能源强度基本高于１．２０万吨标煤／亿元，但２００６年能源强度从２００５年的顶峰值

１．２６万吨标煤／亿元降至１．２１万吨标煤／亿元，此后一直下降，２０１２年降至０．９３吨标煤／亿元，这
与以上分析恰好吻合。全国能源强度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工业、建筑业和第一产业能源强度的下降，
这些产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使得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量大幅下滑，因而在碳排放系数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碳排放量大幅下降。
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增长的影响在研究期间内相对稳定，但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出现大

幅下滑，影响因子分别是－３．９８亿吨和－２．３５亿吨，这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经济不景气，工业产
值增速下滑有密切关系。由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４３．２８％、４３．５４％，均低于２００８年的４５．６０％，２０１０年的４４．４３％，２０１１年的４４．６６％。与此相对
应，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非物质生产部门占比分别是２４．７２％和２４．７０％，均高于２００８年的２３．１７％，

２０１０年的２３．９５％、２０１１年的２３．９１％，同时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建筑业的产值比重也高于相邻年
份。这表明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与之相反，非物质生产部门和建筑
业的产值占比有所上升，由于工业是能源强度最高的产业部门，而非物质生产部门和建筑业能源强
度相对较低，因此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省区产值结构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很小且变化不大。２０００年东部十省区
的产值规模占全国总产值的５２．５４％，高于中西部之和，而２０１２年东部十省区产值占比５２．２６％，
仅仅下降了０．２８个百分点，全国总的产值格局基本未发生变化。同样，煤炭消耗量在本研究中统
计的八种能源的比重在２０００是为７２．３８％，２０１２年降至６９．４９％，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变化不
大。这意味着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能源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未产生明显改观，并未对碳排放量
产生明显抑制作用。

２．省区层面的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全国的碳排放量增加６４．０亿吨，分地
区来看，山东、内蒙古、江苏、河北、河南位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碳排放总增加量的３９．５％，
其中山东省碳排放增加量最大，达７．０亿吨。此外，山西、广东、辽宁、浙江、湖北、陕西的碳排
放增加量均超过２亿吨。而碳排放增加量最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上海、天津、北京、青海、海南。
其碳排放增加量均在１亿吨之下。规模效应、省区结构因子、产业结构因子、能源强度因子、能源
结构因子对省区碳排放量的影响各有不同 （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省区碳排放量变化的结构分解 （１０４ｔｃ）

省区
合计
（ΔＣＯ２）

规模效应
（ΔＣａｃｔ）

省区结构
（ΔＣｓｔｒ）

产业结构
（ΔＣｐｓｔ）

能源强度
（ΔＣｉｎｔ）

能源结构
（ΔＣｍｉｘ）

山　东 ６９　９７３．３４　 ５８　８７１．０７　 １　７４８．６２ －１５４．１８　 ５　１２３．５８　 ４　３８４．２６
内蒙古 ５６　２９３．３６　 ４３　３０９．１２　 １４　２９９．１２　 ７　５５７．１５ －９　５８６．６５　 ７１４．６２
江　苏 ４６　６２０．９７　 ５１　４３４．９０　 ２　１１１．２５ －１　６５３．０６ －７　１３２．６８　 １　８６０．５６
河　北 ４６　１４０．０１　 ５８　８３５．００ －４　３０２．９７ －１　４３１．８８ －９　１３９．１５　 ２　１７９．００
河　南 ３３　５６４．３３　 ４３　２１３．５４ －９７１．５１　 ２　５４６．８２ －１１　８２９．６９　 ６０５．１７
山　西 ３２　６１２．４６　 ３９　７６１．５８ －２８４．１５　 ９６２．７０ －９　０２１．４５　 １　１９３．７８
广　东 ２９　８３７．７３　 ４１　５９９．００ －２６．５４ －３　５８０．０５ －９　８７２．２１　 １　７１７．５３
辽　宁 ２５　７４７．３３　 ４３　６４２．２０　 ２２８．８７ －１　１０６．０１ －１７　６８２．５０　 ６６４．７５
浙　江 ２３　３８０．３５　 ２９　７２８．２８ －１　０２８．１０ －２　９２３．３６ －３　２１２．６６　 ８１６．１８
湖　北 ２２　９７４．６７　 ３１　９３６．０３ －２７６．９２ －２　４９７．６１ －６　６６６．７１　 ４７９．８８
陕　西 ２１　４５９．２８　 １９　２０３．７７　 １　６３６．１９　 ２　３０９．５４ －２　６９２．０８　 １　００１．８７
四　川 １９　５０９．０６　 ２６　４５４．５８　 ８６２．９７　 ２３５．８５ －８　３９４．８５　 ３５０．５２
安　徽 １９　２９１．３９　 ２７　８０３．４０ －４２２．７５　 ３　６１１．１５ －１２　０９１．８９　 ３９１．４７
湖　南 １９　１３６．８３　 ２０　３３３．０５ －１３５．１３　 ５９２．８７ －２　１２２．９０　 ４６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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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省区
合计
（ΔＣＯ２）

规模效应
（ΔＣａｃｔ）

省区结构
（ΔＣｓｔｒ）

产业结构
（ΔＣｐｓｔ）

能源强度
（ΔＣｉｎｔ）

能源结构
（ΔＣｍｉｘ）

新　疆 １９　０００．６１　 １８　６５９．５４ －２３９７．２８　 ７０８．７１　 １　０６５．４３　 ９６４．２２
福　建 １７　０６７．５７　 １５　８８３．３１ －３５．９８　 ５３９．４７　 ８２．３０　 ５９８．４８
贵　州 １５　５６７．１９　 ２１　３８０．８２ －４６１．０３ －１　９０６．３７ －３　６１５．６０　 １６９．３７
吉　林 １４　９５５．４９　 ２１　０１３．９９　 ８７６．１５　 ２　４９８．８１ －９　５９２．０７　 １５８．６１
云　南 １４　８８７．２８　 １５　６４７．５６ －１　６９０．０６ －２　４３１．７１　 ３　０４７．８４　 ３１３．６５
黑龙江 １４　４６４．６９　 ２４　９５９．３６ －１　８６６．６０ －４　６５５．６６ －６　１２４．５０　 ２　１５２．０９
广　西 １２　６８９．６６　 １４　３９８．７２　 １１．３９　 １　８３９．７６ －３　７５２．８７　 １９２．６５
宁　夏 １１　８８４．３９　 １０　２６７．０４ －３１７．３９　 ２７１．８３　 １　２６０．３８　 ４０２．５３
江　西 １０　３２８．１８　 １２　８６０．２８　 ５２．６５　 ３　１２５．９９ －５　８３５．１３　 １２４．３８
甘　肃 ９　６０４．３３　 １３　３２９．４７ －１　０４２．８４ －４４９．１０ －２　３２０．１７　 ８６．９５
重　庆 ９　０１７．９４　 １４　９５４．３４　 １　１６８．３２　 １　１２８．９９ －８　７５１．４９　 ５１７．７７
上　海 ７　９０８．９２　 １９　６４７．２０ －１　９７９．３９ －３　７３９．８４ －５　７４４．４３ －２７４．６１
天　津 ６　３４４．７０　 １５　２６８．９４　 ３　３０７．２４ －８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５１．０８ －３８０．４１
北　京 ３　６７８．１４　 １０　８８８．４３ －９６８．６０ －４　０７６．８３ －１　１４８．２０ －１　０１６．６５
青　海 ３　１１７．０５　 ３　２２４．０５　 ９８．０２　 ４０３．８５ －６３６．９５　 ２８．０８
海　南 ３　０５７．６７　 ２　６５５．９８ －１４６．６９　 ２０１．０６　 ２５９．３８　 ８７．９５
合　计 ６４０　１１４．９２　 ７７１　１６４．５６　 ８　０４６．８９ －２　８７１．１２ －１５７　１７８．９９　 ２０　９５３．５８

规模效应来自全国的生产产值规模的扩大，是促使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因素。这一变
化产生的规模效应使各省区的碳排放量都有所增加。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的由规模效
应产生的碳排放增加量分别是其实际碳排放量的２．９６倍、２．４８倍、２．４１倍、１．７３倍、１．７０倍，
位居全国前五位。而内蒙古、山东、宁夏、海南、陕西、福建、新疆的由规模效应产生的碳排放增
加量低于实际的碳排放增加量，表明这七个省区的碳排放增加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生产规模的
增长速度。从图２可以看出，规模效应对各省的碳排放增加量的影响基本保持一致的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省区生产总值变化和省区结构变化
说明：生产规模增长表示各省区２０１２年生产总值相比２０００年的增长倍数。省区结构变

化表示２０１２年各省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相比２０００年的百分点变化。

不同省区的不同产值增长速度影响着各省区碳排放量的增减，促使碳排放格局发生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包括河北、新疆、上海、黑龙江、云南、甘肃、浙江、北京在内的１８个省区的省区
产值结构变化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量。从绝对数值看，河北省的省区结构效应最高，达－４　２４３．７０万
吨，从占比看，省区结构变化对北京市碳排放的贡献最大，由其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量占实际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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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的－２６．３％，其次是上海市 （－２５．０％）、黑龙江 （－１２．９０％）、云南 （－１２．６２％）、甘肃
（－１０．８６％）、河北 （－９．３３％）。包括天津、重庆、内蒙古、陕西、吉林、江苏、四川在内的１２
个省区的省区结构效应为正值，表明这些省区的产值占全国产值的比重大幅增加，加速了其碳排放
量增长，其中内蒙古最高，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省区产值结构变化促使碳排放量增加１．４３亿吨，占实际
碳排放增量的２５．４％。从时间趋势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省区结构变化对各省区碳排放量的影响趋势
基本一致，但在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省区结构因素对各省的影响有所变化，其中山西、广
东、河北、上海等省区的产值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增强，而内蒙古、江苏、重庆、湖北
的产值结构变化促使了碳排放量的更快增长 （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省区省区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１０４ｔｃ）
说明：“００－０１”表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其他缩写依次类推。纵轴表示对应时间段由不同影响因

子带来的碳排放变化量。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各省区碳排放量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工业是能源强度

最高的产业部门，第三产业能源强度相对很低，因此工业占比的下降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能够促

进碳减排。从图４可以看出，研究期间不同省区产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变化，从而对碳排放产生了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省区产业结构变化 （％）
说明：图中数值为２０１２年省区内各产业产值比重相比２０００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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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影响。黑龙江、北京、上海、广东、浙江、云南、湖北、贵州、江苏、辽宁、天津、甘肃

１４个省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碳排放量影响为负值，表明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利于碳
减排。而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等１６个省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促使了碳排放量增加，不利于碳
减排目标的实现。
北京市、上海市和江苏省仅有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非物质生产部门对碳排放量增加产生了

促进作用，这符合其第三产业占比提高的发展趋势。广东省的工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非物
质生产部门促进了碳排放量增长，但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的调整对碳减排做出了卓越贡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带来的碳减排影响为－２　８５１．９５万吨，位居全国第
一。黑龙江省工业占比大幅下滑，对碳排放的影响为－４　４５８．２９万吨，其工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
抑制作用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省和湖北省仅有建筑业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促进了碳排放量增长，但其
作用远小于工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生活消费的调整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内蒙古、河南、
重庆、江西、山西、陕西、新疆、山东、广西、四川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增加起了拉升作用，其
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工业产值占比上升，促进了碳排放量快速增长，尤其以内蒙古最为明显，
其工业产值占比的变化促使碳排放量增加１．０８亿吨，其次是河南、安徽、江西、陕西、四川等。
从能源强度看，大部分省区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减排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３０个省区中，

仅云南、山东、宁夏、海南、新疆５个省份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余省份
能源强度的变化均抑制了碳排放量增加。能源强度主要取决于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状况，不同的
技术条件通常决定了能源的消耗强度。由于不同省区发展水平、技术状况不一，造成了不同省区的
能源强度有一定差别。此外，省区总的能源强度也与其产业结构相关，工业、交通运输等高耗能产
业占比较高的省份的能源强度也会相对较高。从本文分析结果看，工业能源强度下降是绝大部分省
份总能源强度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其中辽宁、内蒙古、河南、广东等省份工业能源强度下降对碳排
放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此外，北京、天津、福建、浙江等２１个省区的非物质生产部门，黑龙江、
广东、山东、陕西等２１个省区的第一产业，山东、安徽、山西等１８省区的建筑业能源强度变化抑
制了碳排放量的增长。然而，绝大部分省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能源强度促进了碳排放量增
加，以山东、广东、内蒙古、云南最为明显；仅有天津、黑龙江、甘肃、福建、贵州５个省区的交
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起了抑制作用 （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省区各产业能源强度变化 （万吨标准煤／亿元）
说明：图中数值为２０１２年省区内各产业能源强度相比２０００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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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结构看，绝大多数的省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没有改变，不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
现。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山东、黑龙江、河北、广东、山西由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增加量分
别是４　３８４．２６万吨、２　１５２．０９万吨、２　１７９．００万吨、１　７１７．５３万吨、１　１９３．７８万吨，位居全国前
五位。其中，河北省和广东省主要产生在工业部门，山东省除工业部门外、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
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非物质生产部门、生活消费因能源结构变化产生的碳排放增量也占有
一定的比重，其约和工业部门相当。黑龙江省工业部门因能源结构变化产生的碳排放增量占比相对
较低，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非物质生产部门、生活消费因能源结构变化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有很
大比重。山西省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因能源结构变化产生的碳排放增量为８７８．５５万吨，占比

７３．６％，这表明山西省应该着力调整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能源结构，抑制碳排放的增加。能源结
构调整对碳减排做出突出贡献的省份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省区因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
放的影响分别为－１　０１６．６５万吨、－３８０．４１万吨和－２７４．６１万吨。其余省区的能源结构调整都从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碳排放量增加。

图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省区能源结构变化 （％）
说明：图中数值为２０１２年省区内能源消耗份额相比２０００年的变化。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国家、区域和产业三个层面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碳排放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空
间分解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碳排放量增长近２倍，其中工业部门占比最高，交通运输和仓储

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占比快速上升，而第一产业、建筑业、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
消费碳排放占比有所下降。全国产值规模的迅速扩大是推动碳排放量增长的主导力量，若其他条件
不变，仅是产值规模变化，理论上碳排放量将远远高于观测水平。协调经济增长与减少碳排放是中
国现在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第二，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增量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能源强度的变化基本上决定了碳排放

总量增减的变化方向。２００６年之后，能源强度尤其是工业能源强度的持续下降极大地抑制了全国
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碳减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外，第一产业、建筑业、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能源
强度下降也从一定程度抑制了碳排放。然而，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的能源强度却在２００５年之后
出现上升，大大提高了碳排放增加量。尽管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的产值占比在２００５年之后开始
下降，产业结构调整抑制着该部门的碳排放量增加，但该部门能源强度的提升几乎抵消了这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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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降低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的能源强度迫在眉睫，发展绿色交通十分必要。
从省区看，大部分省份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减排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３０个省区中，

仅云南、山东、宁夏、海南、新疆５个省区的工业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增长起了促进作用，其余省
区能源强度的变化均抑制了碳排放量增长。广东、上海、内蒙古、北京等省区的交通运输和仓储邮
政业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增长起到了拉升作用。从未来的发展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进程将继
续加快，因此将成为能源强度监测的重点区域。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过程中需要采用新设
备、新工艺，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将能源效率指标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
第三，不同省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落实碳减排任务。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山东、内蒙古、江

苏、河北、河南碳排放增加量位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碳排放总增加量的３９．５％，这五个省份是
碳排放量大省，都是碳减排的重点监测对象。但导致这五省碳排放量增加的因素却各不相同，需要
区别对待。对江苏省而言，其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强度下降均对抑制碳排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其碳
排放量的增加是由其产值规模的扩大引致，若要进一步控制碳排放，需要着力改善能源结构，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对山东省碳排放起到了少许抑制作用，但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均在促
使碳排放量增加，因此，山东省碳减排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调整能源结构双管
齐下。内蒙古能源强度大幅下滑，但高耗能工业占比过高促使其碳排放量快速增长，因此其碳减排
的关键在于调整产业结构。河北省产值占比的下降、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的下降均对碳减排做出了
贡献，其进一步碳减排的着力点依然在能源结构调整上。其他省区尽管碳减排着力点不同，但调整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始终是三个重要的方向。
第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本文发现工业部门产值占比是重要的指示指标，在经济不景

气、工业产值占比下降的年份，产业结构因子显示均有利于碳减排。由于工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的
能源强度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因此降低工业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
低碳产业比重，十分有利于控制碳排量的增长。从省区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超过半数的省区由产业
结构调整带来的碳排放量影响为负值，有利于碳减排。广东、黑龙江、浙江工业或者交通运输和仓
储邮政业的产值占比下降，为碳减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北京市、上海市和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明
显，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产值占比逐步提高，仅有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非物质生产部门产业
结构变化促进了碳排放量增长。由此可见，各省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有重点地培育支持第三
产业发展，淘汰高耗能工业的落后产能，从而落实碳减排任务。
第五，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能源结构和省区产值结构并未发生明显改观，致使省区产值结

构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很小。绝大多数的省区的能源结构总效应为正值，不利于碳减排目标
的实现。山东、黑龙江、河北、广东、山西的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增加量位居全国前五位，
但不同省份的产业部门分布不一致，因此不同省区能源结构调整重点应有所不同。例如，山西省交
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因能源结构变化产生的碳排放增量占比该影响因子影响总量的７３．６％，这表
明山西省应着力调整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能源结构，抑制碳排放的增加。能源结构调整对碳减排
做出突出贡献的省份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其余省区的能源结构调整均促进了碳排量增长，不
利于碳减排。从未来发展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依然是长久之策。此
外，调整省际发展的平衡性也是未来控制碳排放量的关注点，内蒙古、山东、陕西等高耗能工业占
比较高，产值结构也在提高的省区应适度控制其工业占比的提高，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
业。而河北、黑龙江等产值结构下降的省份，也应通过发展低碳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关于产业的分

类目前只能比较粗略。如果能获得各大产业内部特别是工业部门内各细分行业的能耗数据，这将有
助于提高本文研究结果的精确度，并进一步深化本文的相关分析。其次，本文没有考虑区域间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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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的相互影响，这也可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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